
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入館拍攝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
閱覽證號(或身份

證字號) 
 

身分別 □本校學生           □現職教職員工          □本校畢業校友 

聯絡電話  
我已閱讀並同意 

「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」 

拍攝區域 
總館：□1F  □2F  □3F  □4F  □5F  □6F 

其他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拍攝目的  

拍攝時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  分   至     時     分   

攜帶器材 □照相機  □攝影機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入館攝影須填寫本表，並經館方核可後領取「拍攝許可證」，佩掛於身上明顯處以資識別。 

2. 入館攝影應符合本館閱覽規則相關規定，請保持安靜勿高聲喧嘩，注意勿有干擾讀者之行

為。若須使用閃光燈時，請勿影響館內讀者，並請關閉相機快門聲音。 

3. 不得擅自移動館內各項設施(含桌椅)，如有污損、破壞本館場地與設備，應自行恢復 

 原狀或負賠償之責。 

4. 翻拍館藏圖書期刊等資料請遵守著作權法有關規定。 

5. 為維護肖像權及讀者隱私，請勿拍攝特定讀者。 

6. 為維護讀者閱讀安寧，本館自習室，嚴禁拍攝。 

7. 本館不支援拍攝相關周邊設備，請自行攜帶。 

8. 拍攝注意事項： 

(1)申請時間：填具申請表通知核可後，拍攝日期 1週內來館勘景並確認相關注意事項。 

(2)拍攝時段：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 10時憑拍攝許可申請書入館拍攝。 

(3)拍攝人數：同時段僅開放 1組人拍攝，拍攝人員均應符合本館閱覽規則入館資格等相關規定。 

(4)拍攝時間：每組入館拍攝以 2小時為限。 

館

方

審

查 

承辦單位 
會辦單位 館長 

承辦人員 讀者服務組組長 

    

 

http://www.lib.nthu.edu.tw/service/policies/privacy.htm

